
农村集体房屋租赁合同

（标的名称： ）

（合同编号： ）

年 月 日



农村集体房屋租赁合同

出让方（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法规，甲、

乙双方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协商一

致，达成如下条款：

第一条 标的物情况

甲方将坐落于 （房屋/厂房/门面

/其他）出租给乙方。该租赁标的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使用面积），结构 ，房屋类型

（平房/多层/高层），该房屋 （已/未设定抵押）。

该租赁标的无产权证，乙方不得以租赁标的未取得产权

证为由，拒绝履行本合同、拒绝支付履约保证金、租金等费

用。

第二条 租赁用途

1.乙方所承租标的用于餐饮、批发、零售业使用。

2.乙方应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房屋，不得利用承租标的

进行违法活动。乙方改变标的用途的，应征得甲方书面同意。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擅自改变标的用途，甲方可以解除

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第三条 租赁期限和交付日期

1.标的租赁期限自 年 月 日起

至 年 月 日止。



装修免租期：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2.甲方于 年 月 日前，将租赁标的交付

乙方。甲方延期交付标的，乙方有权按下述第 种约定追

究甲方违约责任：

①合同继续履行。甲方自应交付标的之次日起至实际交

付之日止，按每日 元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②解除合同。超过应交付日期 个月的，乙方可以解

除合同，要求甲方一次性支付 元违约金。若约定的违约

金不足抵付乙方损失的，甲方还应负责赔偿超过违约金部分

的损失。

3.租赁期届满时，甲方有权收回标的，乙方应按期返还。

乙方需继续承租该标的时，应提前三个月与甲方协商。甲方

要求返还标的，乙方逾期返还的，自租赁期届满之次日起至

实际返还标的之日止，乙方除支付租金外，还应按每日 元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第四条 租金、支付方式和期限

1. 甲、乙双方按使用面积计算租金，每平方米（月租

金）为 元（人民币）（即 元/年））

2.乙方按年支付租金，首年租金在签订合同之日起 3 日

内支付，后续每年租金在上一年结束前一个月内支付。

3. 租金变动：无。

4．乙方延期支付租金，甲方有权按下述第 种

约定追究乙方违约责任：



①合同继续履行。乙方除应支付拖欠租金外，还应自应

交租金之次日起至实际交付拖欠租金之日止，按每日 元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②解除合同。乙方拖欠租金累计达 个月及其以

上的，甲方可以解除合同。乙方除应支付累计拖欠租金外，

还应自实际交付拖欠租金之次日起至解除合同之日止，按每

日 元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第五条 合同履约保证金和其他费用

1.甲方交付该标的当日，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履约保证

金，履约保证金为 3000 元人民币。甲方收取合同履约保证

金后，应向乙方开具收条。租赁关系终止时，在乙方无违约

的情况下，甲方收取的合同履约保证金除用以抵充应由乙方

承担的 费用外，剩余部分归还乙方。

2.租赁期间，使用该标的所发生的费用（水、电、煤气、

通讯、物业管理、有线电视、供热费等），费用均由乙方承

担；其他有关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第六条 标的使用和维修

1.在租赁期内，标的物的安全责任由乙方负责，且乙方

应合理使用其所承租的标的及其附属设备。

2.租赁期间，乙方拆改标的的，应预先征得甲方书面同

意，并按规定报相关部门批准。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拆

改标的的，甲方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3.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装修标的、增加设备，或

因使用不当使标的和设备损坏的，甲方可以要求乙方给予修



复，并赔偿损失。

4.店面排污管道不适用餐饮业，若店面用于餐饮业，则

排污排烟管道设计方案需经村委会同意后再进行装修，装修

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七条 标的转租及出售

1.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擅自转租。如乙方转租，须

经甲方书面同意后，乙方方可将承租的标的转租给第三人使

用，并将转租合同提交至甲方备案。转租期限不得超过本合

同约定的终止日期。乙方转租的，甲乙双方的租赁合同继续

有效，且租金继续由乙方支付。若乙方擅自转租，甲方可单

方面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2.甲方在租赁期限内出售乙方承租标的时，应提前三个

月通知乙方，同等条件下，乙方可优先购买。

3.乙方在租赁期限到期后，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承

租权。

第八条 提前解除合同

1.租赁期间，非本合同约定的情况，甲方解除本合同，

提前收回标的的，甲方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元。若约

定的违约金不足抵付乙方损失的，甲方还应负责赔偿超过违

约金部分的损失。

2.租赁期间，非本合同约定的情况，乙方解除本合同的，

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元。若约定的违约金不足抵

付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负责赔偿超过违约金部分的损失。

3.乙方不得利用标的进行非法活动。若乙方利用标的进



行非法活动，损害公共利益,甲方可单方面解除合同，收回

标的。

4.除不可抗力或标的结构性质量问题引起的事故外，其

他一切安全事故由乙方或相关责任人承担，与甲方无关。

5.租赁期间，租赁房屋依法或按政府有关部门规定被列

入拆迁、征用等范围内的，或政府行为或政府建设或或村集

体改造等需要的，导致本合同不能履行，甲乙双方均无条件

终止本合同。若涉及土地房屋拆迁、征用等补偿和赔偿费全

部归甲方所有，乙方无任何补偿，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对此

提出任何权益主张。本合同自相关通知（包括但不限于拆迁、

征用公告）或甲方要求的搬迁时间终止。在乙方将租赁房屋

按时归还甲方、办理完毕住所变更登记（若有）且乙方缴清

所有应缴费用后，甲方无息退还乙方合同履约保证金。乙方

应在相关通知、公告或甲方要求的时间内腾退租赁房屋交还

甲方，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迟延将租赁房屋腾退交还

甲方，若乙方未在相关通知、公告或甲方要求的时间内腾退

租赁房屋交还甲方，则甲方有权自行收回租赁房屋，乙方遗

留、存放在租赁房屋内的任何物品均视为乙方的抛弃物，甲

方有权任意处置而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同时甲方还有权对

租赁房屋采取停水、停电等措施，乙方同意自行承担由此产

生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乙方或第三方遭受的损失）；

乙方应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第九条 纠纷解决方式

甲乙双方发生纠纷，可以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镇（乡、



街）人民政府等调解。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

解不成的，可以选择以下 方式：

1、向标的所在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向标的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条 其他条款

1.租赁期间，甲方抵押该标的，须书面通知乙方。

2.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另行签定书面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一条 其他约定

本合同一式肆份，双方盖章/签字有效。甲乙双方各执

壹份，乡镇（街道）会计服务中心备案壹份，福建省产权交

易中心留存壹份。

（以下为签署页，无正文）



（本页为签署页，无正文）

甲方（盖章/签字）： _______年___月___日

法定代表人或主

要负责人姓名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联系方式 地 址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代理人姓名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 地 址

乙方（盖章/签字）： _______年___月___日
自然人、法定代

表人或主要负责

人姓名

身份证号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联系方式 地 址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代理人姓名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 地 址


